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30號

原      告  一昌冷凍空調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致廷  

訴訟代理人  王憲勳律師

被      告  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鍾道雄   

訴訟代理人  蕭偉松律師

            陳君薇律師

            林欣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程序部分：

㈠本件原告起訴依其與被告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勤公

司）間承攬契約關係，請求勝勤公司給付因工期延宕所產生之

工程管理費即員工薪資（下稱管理費）、物價調整款（下稱物

調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272萬3802元及利息，並依其與泛

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泛亞公司）間協議書（下稱協

議書）約定等，以泛亞公司為本件被告，請求泛亞公司如數給

付上開款項，勝勤公司、泛亞公司就上開債務為不真正連帶關

係（見本院卷一第9-20頁之原告民事起訴狀）。

㈡後泛亞公司依協議書約定、仲裁法第4條規定，聲請裁定停止

原告、泛亞公司間本件訴訟程序，本院為民國114年2月8日113

年度建字第230號裁定：本件原告請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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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程序，原告應就其此部分請求提付仲裁。原告已遵期就其

請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提起仲裁（下稱系爭仲裁，見本院卷一

第81-95頁、第111-114頁之上開裁定、原告民事陳報三狀及所

附仲裁聲請書、仲裁人選定書）。嗣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就原告

請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作成114年度仲聲孝字第012號仲裁判斷

書（下稱系爭仲裁判斷，見本院卷六第39頁、第55-101頁），

　泛亞公司指稱依仲裁法第4條第3項規定，原告於本件請求泛亞

公司給付部分視為撤回起訴（見本院卷六第33-37頁），原告

對此並無異議（見本院卷六第53頁），並更正本件訴之聲明為

請求勝勤公司給付（見本院卷六第53頁）。又原告本於同一基

礎事實減縮請求給付金額為1243萬5075元及利息（見本院卷五

第21-23頁之原告民事辯論意旨狀）。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變

更，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2項規定

相符，應予准許。

�原告主張：泛亞公司將其所承攬之「台北市政府廣慈博愛園區

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B標統包工程」（下稱統包工程）其中

機電工程（下稱機電工程）委由勝勤公司施作，勝勤公司再將

機電工程其中空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委由伊施作，雙方簽

訂「空調設計及施工工程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嗣

因勝勤公司未按時給付工程款、工程設計變更、工期延宕等情

事，兩造、泛亞公司再簽訂簽署協議書。伊已依約施作系爭工

程完工，然因不可歸責於伊、情事變更事由導致工期展延，被

告應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給付伊展延

工期期間管理費計540萬6755元、物調款計702萬8320元，共計

1243萬5075元（計算式：540萬6755元+702萬8320元=1243萬50

75元），且勝勤公司亦已就機電工程自泛亞公司取得工期展延

期間之管理費、物調款，勝勤公司自應給付伊屬於系爭工程部

分之管理費、物調款等語，聲明：㈠勝勤公司應給付原告1243

萬50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　

�勝勤公司則以：原告依系爭契約約定所應施作之系爭工程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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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種，主要內容為空調排水配管及安裝空調主機（含室外

機），二者均須配合統包工程主體建物之興建進度及介面工序

進場施作，無法任由原告隨時進場單獨作業，且一旦該階段工

作施作完工，原告即可離場，待下一階段工作預備展開時再行

進場即可，此即何以系爭契約第8條第2項約定原告應於接獲伊

通知起3個日曆天內進場配合現場施工。故而，原告於系爭工

程之工期係自伊通知時起算，一旦工作完成即可離場，即使統

包工程之工期由預定110年4月29日展延至111年8月31日，然系

爭工程工期僅係「向後平移」而未「展延」，且原告之人員無

須於完工後持續留駐工地現場迄至111年8月31日。從而在系爭

工程之工作範圍不變之情況下，原告施作系爭工程之工期無由

增加，即無額外支付管理費之情。又系爭契約已明定不因物價

調整而再為議價，且原告自始至終均未證明其確實因物價波動

而受有損失，即不得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給付物調款。再者，

伊與泛亞公司間契約內容，與伊與原告間系爭契約內容，兩者

並不相同，泛亞公司於系爭仲裁已明確指稱其所給予伊之款

項，為獎勵伊加派人力並如期竣工之補貼款，並非原告所指稱

之管理費、物調款等語，資為抗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經查，泛亞公司將其所承攬之都發局工程「台北市政府廣慈博

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B標統包工程」（即統包工程）

其中機電工程（即機電工程）委由勝勤公司施作，勝勤公司再

將機電工程其中空調工程（即系爭工程）委由原告施作，原

告、勝勤公司簽訂「空調設計及施工工程承攬契約書」（即系

爭契約），為原告、勝勤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72-27

3頁），並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3-90頁）；又

原告主張其於111年8月31日施作系爭工程完工，勝勤未予爭執

（見本院卷四第22頁），均堪信為真。　　

�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系爭工程完工日期為110年4

月30日，然業主泛亞公司、機關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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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局）二度變更契約，因此展延工期達488日，迄至111年8

月31日始實際竣工；另於施工期間，因勝勤公司長期積欠原告

工程款達3400餘萬元未給付，導致施工進度受阻，泛亞公司為

免對都發局違約，而於111年4月8日與原告、勝勤公司簽訂協

議書。系爭工程工期因上開情事而展延，原告於展延工期期間

增加支出管理費計540萬6755元，且因物價調整而增加給付，

物調款計702萬8320元，共計1243萬5075元，勝勤公司應依系

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給付，為勝勤公司所否

認，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工程名稱：空調設計及施工工程」、

第3條記載：「工程範圍：本工程為統包工程，包含全空調設

計與設備安裝工程（含採購）、通過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及完成

與管委會點交作業」、第5條記載：「工程數量：本案係屬統

包工程，...」、第6條記載：「契約總價：...�契約總價

為...：1億1500萬元。...�契約總價包括本契約之全部空調

工程（含設計、採購、施工及安裝）及其施工過程中所需之工

程材料...，施工人員管理、運輸、保險費用...直接及間接費

用，將來無論工料漲價或稅則更改，匯率變動或法令變更，乙

方（即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即勝勤公司）另行議

價，...」、第21條記載：「..乙方（指原告）應依甲方（指

勝勤公司）與機關（指都發局）契約完工期限110年4月30日完

工，...」，此有系爭契約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5頁）。

㈡又原告主張泛亞公司、都發局二度變更契約，因此展延工期達

488日，迄至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另於施工期間，因勝

勤公司長期積欠原告工程款達3400餘萬元未給付，導致施工進

度受阻，泛亞公司為免對都發局違約，而於111年4月8日與原

告、勝勤公司簽訂協議書乙節，並提出都發局、泛亞公司間第

一次、第二次變更契約摘要、竣工報告表、協議書為憑（見本

院卷一第91-171頁、第173-180頁）。

㈢原告雖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系爭工程原本預定完工

期限為110年4月30日，然因上開第㈡點所述之契約變更、勝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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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積欠工程款等事由，導致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原告

於110年展延工期期間（即110年5月起至12月止），支出派駐

系爭工地人員胡政龍等7人薪資共計290萬2225元，於111年展

延工期期間（即111年1月起至8月止）支出派駐系爭工地人員

胡政龍等6人薪資共計250萬4530元，以上共計540萬6755元

（計算式：290萬2225元+250萬4530元=540萬6755元），勝勤

公司應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為給付，並提

出人員業務表、薪資支出扣繳憑單、薪資條、電腦出勤資料為

證（見本院卷一第387-493頁）。查：

⒈原告自承上開人員為現場工地負責人、現場工程師、職安人

員、品管人員及繪圖工程師，其等所負責之業務內容，均為履

行系爭契約所載之工程施作、法令要求之必要人員（見本院卷

一第18頁、第387-388頁）。則依原告上開所言，堪認原告所

指稱之上開人員薪資應屬系爭契約第6條第4項約定之管理費

用，已包含於系爭契約總價之內，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與

勝勤公司再為議價。從而，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約定，勝勤公

司應再為給付薪資即管理費計540萬6755元，即難認有據。至

原告聲請傳訊證人胡政龍等，待證事實為原告於其所指稱之展

延工期期間是否派員在場，惟原告所請求給付之管理費既屬系

爭契約總價之內，原告所指稱之上開待證事實即不足以為有利

於原告之認定，而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⒉至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系爭工程原竣工日期為11

0年4月30日，後因上開第㈡點所述之契約變更、勝勤公司積欠

工程款等事由而延宕至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原告自110

年5月起至111年8月止「額外」支付管理費用，應由勝勤公司

負擔。查：

⑴系爭契約第21條第1項記載：「乙方應依甲方與機關契約完工

期限110年4月30日完工，如有逾期且確屬乙方責任，則乙方應

負擔業主扣罰之逾期罰款責任」（見本院卷一第32頁），原告

雖據而主張該條款即係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期限為110年4月30

日，然審諸系爭契約全文，第21條標題為「逾期損失」，且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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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契約第21條第1項所載內容，及同條第2項、第3項約定內

容，均係針對原告逾期責任所為之約定（見本院卷一第32

頁）；再觀諸系爭契約第8條標題明確記載為「工程期限」，

記載：「工程期限：�設計部分：乙方（即原告）應配合甲方

（即勝勤公司）設計單位設計進度進行設計，提供設計圖說並

依限完成設計相關審查。�施工部分：甲方正式文件或電話通

知起3個日曆天內進場配合現場施工（或依工地現場雙方協調

紀錄辦理）」，堪認原告、勝勤公司就系爭工程之施工工期係

約定於系爭契約第8條，即原告應於接獲勝勤公司通知起3個日

曆天內進場配合現場施工。從而系爭契約第21條第3項約定，

是否如原告所言，係約定系爭工程完工日期即為110年4月30

日，並非無疑。

⑵而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3條約定，系爭工程範圍為空調設計、

施工工程及相關作業，而系爭爭契約第8條第2項既已約定，原

告應俟勝勤公司通知後，再進場施作空調工程。原告雖主張其

係於108年5月14日進場施工（見本院卷六第22頁），然其已自

承：「...110年4月27日、28日，B標大樓還在地下室開挖安全

措施階段，連開挖都還沒開始。同年月30日至5月4日B標結構

體始開挖，遑論得以施作空調工程。...」（見本院卷一第16

頁、卷五第31頁），從而原告是否於110年4月30日前、甚至如

其所言於108年5月14日已派員進場，配合現場施作空調工程?

因而於110年4月30日前已經負擔、支付派駐現場工地人員之薪

資等管理費?實非無疑。

⑶再參以原告所提出之詳細價目表（見本院卷五第227頁），

「空調電工程」工項為機器設備工程、機器設備安裝工程、風

管工程、配管工程、配電箱工程、自動控式工程及空調物理式

冷卻水處理系統工程，於110年1月21日起至110年2月20日止之

計價完成數量為0.019，累計至該期之數量為0.019，至110年4

月20日為止，累計完成數量為0.082。依前所述，原告係俟勝

勤公司通知始須進場施作工程，於施作系爭工程期間原告方須

依約派員常駐工地，不得擅自離開工地，而自原告所指稱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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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施工日期108年5月14日起至110年4月21日止，原告施作系爭

工程所完成之數量為系爭工程0.082，則原告於上開期間即自1

08年5月14日起至110年4月30日止，是否已進場持續施作空調

工程、而有派員長駐工地之情?是否於110年4月30日以前即因

派員長駐工地、而支付薪資等管理費之情?均非無疑。

⑷原告雖又主張於110年4月30日以前，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

項、第6項、第7項等規定，原告仍須派員常駐工地，惟系爭契

約第13條第1項、第6項、第7項係規定：「乙方須指派富有工

程經驗之工地負責人乙員於『施工期間』常駐工地，...」、

「...上述施工人員於『施工期間』不得擅離工地，...」、

「乙方工地負責人非經甲方同意不得擅離工地，...」（見本

院卷一第27-28頁），原告雖指稱上開「施工期間」係指統包

工程期間，故原告於統包施工期間即須派員在場（見本院卷六

第24頁）。然依上所述，系爭契約既已於第13條第8項第3款約

定原告應依勝勤公司通知後進場施工，堪認不論係於110年4月

30日以前，或者110年4月30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止，其間倘若

原告並未接獲勝勤公司通知進場，原告均無庸進場施工，遑論

派員在場。是以，上開約定所指稱之「施工期間」，應係指原

告施作系爭工程期間，而非統包工程施工期間。原告上開主

張，並非可採。

⑸原告雖另主張勝勤公司自108年5月14日起即係改採將原告工地

負責人胡政龍拉入通訊軟體群組，上傳每日交辦工作、施工相

關準備與協調事項等資料、現場施工照片、圖說與調整、施工

日誌等紀錄，可見原告已受勝勤公司指示，參與現場施作，且

原告亦經常追問勝勤公司工程進度等狀況，固提出函文、對話

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25-249頁、卷三第23-123

頁），惟原告既已自承其係經由上開群組資料「參與現場施

作」（見本院卷五第27頁），自難認屬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

「進場配合現場施工」。而原告以上開函文追問勝勤公司進

度，亦不足認原告已獲通知進場施作系爭工程。況且，原告已

自陳：110年4月27日、28日，B標大樓還在地下室開挖安全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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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階段，連開挖都還沒開始。同年月30日至5月4日B標結構體

始開挖，遑論得以施作空調工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頁、卷

五第31頁），已如前所述。是以原告指稱其受原告指示「參與

現場施作」等情，並不足認為「實際進場施工」，而為有利於

原告之認定。

⒊綜上，系爭契約第3條、第5條、第6條已清楚約定系爭工程為

統包工程，契約總價1億1500萬元已包含系爭工程之直接、間

接費用，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被告再為議價。原告雖主張

上開契約總價僅限於契約原定竣工期限即110年4月30日以內，

而原告於竣工期限以外即110年4月30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止之

管理費，為原告「額外」所負擔之系爭工程管理費用，勝勤公

司應再為給付，惟依上所述，系爭契約是否已經約定系爭工程

之竣工期限為110年4月30日，已非無疑，況且，亦難認原告於

110年4月30日以前，即有必要且已實際指派施作系爭工程相關

人員長駐工地。從而，兩造所約定之系爭契約總價1億1500萬

元既然已經包含原告所指稱之管理費用，且不足認原告於110

年4月30日前即已派員進場實際施作系爭工程並因此負擔、支

付管理費用，是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30日起至111年8月31

日支付上開人員薪資計540萬6755元，為其「額外」所負擔之

管理費用，不在系爭契約原本約定之總價1億1500萬元之內，

勝勤公司應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再為給

付，難認有據。　

㈣原告並主張：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編號66冷

凍空調設備，以預定完工日之110年為基數100指數，呈現自系

爭契約簽約之108年4月起至驗收之112年6月間指數變化，加總

計算為702萬8320元，而本件有情事變更及不可歸責於原告之

事由，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勝勤公司應

給付物調款702萬8320元，查：　

⒈系爭契約第3條、第5條、第6條已清楚約定系爭工程為統包工

程，契約總價1億1500萬元已包含系爭工程之直接、間接費

用，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被告再為議價，已如前所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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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情事變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

後有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

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是工程契約之當事

人雖於簽訂契約時約明於施工期間內遇有物價波動時，不得要

求調整工程款、補貼等，惟若物價波動超出合理範圍，而為當

事人不可預測之風險，仍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再依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2年6月10日工程企字第10200205370號函

文載明：「...訂約機關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致生變更需

求、變更設計、變更工地條件，而需展延工期者，請考量給予

廠商合理工期，及展延工期期間內所衍生之合理費用（如管理

費、物價調整款），避免因契約工期展延之變更程序欠妥適或

遲未完成，致生履約爭議」。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關於總價約定係於原定工期內之承諾，

泛亞公司、勝勤公司二度與都發局變更契約、展延工期，展延

工期後，系爭契約並未將包含期限在內之所有約定一併變更、

展延，系爭契約關於除總價以外原告不得再請求給付款項之承

諾自亦於原定竣工期限之翌日即失效，原告自得請求勝勤公司

給付物調款等語。惟依前所述，原告主張兩造已於系爭契約約

定竣工日期為110年4月30日，是否可採，已非無疑，是原告據

此主張系爭契約關於原告不得要求勝勤公司另行議價之約定，

於110年4月30日之翌日亦隨之失效，即乏所據，況且，綜觀系

爭契約，亦無工期展延則不得另行議價之約定亦隨之當然失效

之情。準此，系爭契約之上開不得再為議價約定，對原告自仍

有拘束力，原告主張其得請求勝勤公司再為給付物調款，難認

有據。

⒊原告雖以上開情事變更原則、公共工程委員會函文為據，主

張：泛亞公司、勝勤公司均因本件工程變更追加、展期，而另

外獲得物調款之補償，原告亦配合工程之變更、追加，就締約

時不可預見之延宕、變更追加等情事變更，勝勤公司所取得之

物調款包含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原告亦因此有不可預期之

額外開銷，自得請求給付物調款等語。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⑴泛亞公司將業主為都發局之統包工程其中機電工程交由勝勤公

司施作，勝勤公司將其所承攬之機電工程其中空調工程即系爭

工程交由原告施作，已如前所述。統包工程、機電工程與系爭

工程之契約當事人既然均不相同，基於當事人合意所達成之契

約權利、義務自亦屬不同。從而，原告所舉都發局113年6月28

日北市都工字第11330385431號函雖然記載：「...說

明：...�...另本局皆依『台北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數調整

計算規定』辦理，並於每期估驗計價核算物價指數調整金額予

統包廠商。...」（見本院卷一第265-267頁），然此屬都發局

與統包廠商泛亞公司間之契約關係，尚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

定。

⑵而原告指稱泛亞公司自都發局取得物調款、勝勤公司自泛亞公

司取得物調款，而勝勤公司得據以取得物調款之機電工程，包

含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　惟泛亞公司113年8月16日亞發總

建字第1130005842號函記載：「...說明：...�本公司前與勝

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協商合議，撥付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

台幣6000萬元，其中物價調整補貼金額為5800萬元整，延長履

約期限之工程管理補貼費為200萬元整。上揭物價調整費及延

長履約期限之工程管理費屬雙方合意補貼款，非依物價指數調

整計算方式。...」（見本院卷二第45頁），泛亞公司於系爭

仲裁程序並指稱，其係於全案工程完工後，考量勝勤公司積極

派員趕工，最後如期完工，因此在契約範圍以外，經由雙方討

論、協商並取整數，泛亞公司同意額外以補貼款名義撥付激勵

性獎金6000萬元，為契約總價5億5230萬元之百分之10.86%

（見本院卷六第86頁），是以勝勤公司雖自泛亞公司取得補助

款，然不足認其性質為物調款，從而原告主張勝勤公司自泛亞

公司取得之款項包含系爭工程之物調款，即非有據。　

⑶再原告雖以「機電設備類66冷凍空調設備物價指數」為據，計

算得出系爭工程按照物價指數增減調整金額為702萬8320元

（見本院卷三、卷五第61-618頁），惟兩造既然已於系爭契約

第6條約定：「...將來無論工料漲價或稅則更改，匯率變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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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變更，乙方（即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即勝勤

公司）另行議價，...」（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可見因物價

波動所造成之工料漲價，本就為兩造於締約時所得預見，方於

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勝勤公司另行議

價。而原告所舉證據尚不足證明物價波動已超過「合理」範

圍，為兩造於簽訂系爭契約時所不可預測之風險。準此，工料

漲價既然本就屬兩造於系爭契約時所得預期，而於系爭契約第

6條約定原告不得就工料漲價與勝勤公司再為議價，原告復並

未能舉證其所指稱之自108年12月15日起111年8月15日止之系

爭工程估驗期間（見本院卷五第91頁），工料物價波動有何超

過「合理」範圍之情，原告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勝勤公司應再

給付物調款，即非可取。

㈤準此，原告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

求勝勤公司給付管理費540萬6755元、物調款702萬8320元，共

計1243萬5075元，均為無理由。

�綜上，兩造間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施作系爭工程，系爭

工程為統包工程，總價1億1500萬元，包含系爭工程之直接、

間接費用，原告不得以工料漲價等任何理由要求勝勤公司再為

議價。原告雖以工期展延等事由為據，主張勝勤公司應依系爭

契約約定、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再給付管理費540萬6755

元、物調款702萬8320元，然上開管理費已經包含於系爭契約

總價，且系爭契約既已約定原告不得以工料漲價為由再要求議

價，原告復未舉證物價波動、工料漲價已超過「合理」範圍，

已達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所不可預測之風險，原告請求勝勤

公司給付物調款亦屬無據。是以，本件原告請求勝勤公司給付

管理費540萬6755元、物調款702萬8320元，共計1243萬5075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與聲請調查

證據，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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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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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30號
原      告  一昌冷凍空調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致廷  
訴訟代理人  王憲勳律師
被      告  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道雄    
訴訟代理人  蕭偉松律師
            陳君薇律師
            林欣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程序部分：
㈠本件原告起訴依其與被告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勤公司）間承攬契約關係，請求勝勤公司給付因工期延宕所產生之工程管理費即員工薪資（下稱管理費）、物價調整款（下稱物調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272萬3802元及利息，並依其與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泛亞公司）間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約定等，以泛亞公司為本件被告，請求泛亞公司如數給付上開款項，勝勤公司、泛亞公司就上開債務為不真正連帶關係（見本院卷一第9-20頁之原告民事起訴狀）。
㈡後泛亞公司依協議書約定、仲裁法第4條規定，聲請裁定停止原告、泛亞公司間本件訴訟程序，本院為民國114年2月8日113年度建字第230號裁定：本件原告請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停止訴訟程序，原告應就其此部分請求提付仲裁。原告已遵期就其請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提起仲裁（下稱系爭仲裁，見本院卷一第81-95頁、第111-114頁之上開裁定、原告民事陳報三狀及所附仲裁聲請書、仲裁人選定書）。嗣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就原告請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作成114年度仲聲孝字第012號仲裁判斷書（下稱系爭仲裁判斷，見本院卷六第39頁、第55-101頁），
　泛亞公司指稱依仲裁法第4條第3項規定，原告於本件請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視為撤回起訴（見本院卷六第33-37頁），原告對此並無異議（見本院卷六第53頁），並更正本件訴之聲明為請求勝勤公司給付（見本院卷六第53頁）。又原告本於同一基礎事實減縮請求給付金額為1243萬5075元及利息（見本院卷五第21-23頁之原告民事辯論意旨狀）。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變更，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2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原告主張：泛亞公司將其所承攬之「台北市政府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B標統包工程」（下稱統包工程）其中機電工程（下稱機電工程）委由勝勤公司施作，勝勤公司再將機電工程其中空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委由伊施作，雙方簽訂「空調設計及施工工程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嗣因勝勤公司未按時給付工程款、工程設計變更、工期延宕等情事，兩造、泛亞公司再簽訂簽署協議書。伊已依約施作系爭工程完工，然因不可歸責於伊、情事變更事由導致工期展延，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給付伊展延工期期間管理費計540萬6755元、物調款計702萬8320元，共計1243萬5075元（計算式：540萬6755元+702萬8320元=1243萬5075元），且勝勤公司亦已就機電工程自泛亞公司取得工期展延期間之管理費、物調款，勝勤公司自應給付伊屬於系爭工程部分之管理費、物調款等語，聲明：㈠勝勤公司應給付原告1243萬50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勝勤公司則以：原告依系爭契約約定所應施作之系爭工程為單一工種，主要內容為空調排水配管及安裝空調主機（含室外機），二者均須配合統包工程主體建物之興建進度及介面工序進場施作，無法任由原告隨時進場單獨作業，且一旦該階段工作施作完工，原告即可離場，待下一階段工作預備展開時再行進場即可，此即何以系爭契約第8條第2項約定原告應於接獲伊通知起3個日曆天內進場配合現場施工。故而，原告於系爭工程之工期係自伊通知時起算，一旦工作完成即可離場，即使統包工程之工期由預定110年4月29日展延至111年8月31日，然系爭工程工期僅係「向後平移」而未「展延」，且原告之人員無須於完工後持續留駐工地現場迄至111年8月31日。從而在系爭工程之工作範圍不變之情況下，原告施作系爭工程之工期無由增加，即無額外支付管理費之情。又系爭契約已明定不因物價調整而再為議價，且原告自始至終均未證明其確實因物價波動而受有損失，即不得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給付物調款。再者，伊與泛亞公司間契約內容，與伊與原告間系爭契約內容，兩者並不相同，泛亞公司於系爭仲裁已明確指稱其所給予伊之款項，為獎勵伊加派人力並如期竣工之補貼款，並非原告所指稱之管理費、物調款等語，資為抗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經查，泛亞公司將其所承攬之都發局工程「台北市政府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B標統包工程」（即統包工程）其中機電工程（即機電工程）委由勝勤公司施作，勝勤公司再將機電工程其中空調工程（即系爭工程）委由原告施作，原告、勝勤公司簽訂「空調設計及施工工程承攬契約書」（即系爭契約），為原告、勝勤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72-273頁），並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3-90頁）；又原告主張其於111年8月31日施作系爭工程完工，勝勤未予爭執（見本院卷四第22頁），均堪信為真。　　
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系爭工程完工日期為110年4月30日，然業主泛亞公司、機關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二度變更契約，因此展延工期達488日，迄至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另於施工期間，因勝勤公司長期積欠原告工程款達3400餘萬元未給付，導致施工進度受阻，泛亞公司為免對都發局違約，而於111年4月8日與原告、勝勤公司簽訂協議書。系爭工程工期因上開情事而展延，原告於展延工期期間增加支出管理費計540萬6755元，且因物價調整而增加給付，物調款計702萬8320元，共計1243萬5075元，勝勤公司應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給付，為勝勤公司所否認，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工程名稱：空調設計及施工工程」、第3條記載：「工程範圍：本工程為統包工程，包含全空調設計與設備安裝工程（含採購）、通過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及完成與管委會點交作業」、第5條記載：「工程數量：本案係屬統包工程，...」、第6條記載：「契約總價：...契約總價為...：1億1500萬元。...契約總價包括本契約之全部空調工程（含設計、採購、施工及安裝）及其施工過程中所需之工程材料...，施工人員管理、運輸、保險費用...直接及間接費用，將來無論工料漲價或稅則更改，匯率變動或法令變更，乙方（即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即勝勤公司）另行議價，...」、第21條記載：「..乙方（指原告）應依甲方（指勝勤公司）與機關（指都發局）契約完工期限110年4月30日完工，...」，此有系爭契約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5頁）。
㈡又原告主張泛亞公司、都發局二度變更契約，因此展延工期達488日，迄至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另於施工期間，因勝勤公司長期積欠原告工程款達3400餘萬元未給付，導致施工進度受阻，泛亞公司為免對都發局違約，而於111年4月8日與原告、勝勤公司簽訂協議書乙節，並提出都發局、泛亞公司間第一次、第二次變更契約摘要、竣工報告表、協議書為憑（見本院卷一第91-171頁、第173-180頁）。
㈢原告雖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系爭工程原本預定完工期限為110年4月30日，然因上開第㈡點所述之契約變更、勝勤公司積欠工程款等事由，導致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原告於110年展延工期期間（即110年5月起至12月止），支出派駐系爭工地人員胡政龍等7人薪資共計290萬2225元，於111年展延工期期間（即111年1月起至8月止）支出派駐系爭工地人員胡政龍等6人薪資共計250萬4530元，以上共計540萬6755元（計算式：290萬2225元+250萬4530元=540萬6755元），勝勤公司應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為給付，並提出人員業務表、薪資支出扣繳憑單、薪資條、電腦出勤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87-493頁）。查：
⒈原告自承上開人員為現場工地負責人、現場工程師、職安人員、品管人員及繪圖工程師，其等所負責之業務內容，均為履行系爭契約所載之工程施作、法令要求之必要人員（見本院卷一第18頁、第387-388頁）。則依原告上開所言，堪認原告所指稱之上開人員薪資應屬系爭契約第6條第4項約定之管理費用，已包含於系爭契約總價之內，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與勝勤公司再為議價。從而，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約定，勝勤公司應再為給付薪資即管理費計540萬6755元，即難認有據。至原告聲請傳訊證人胡政龍等，待證事實為原告於其所指稱之展延工期期間是否派員在場，惟原告所請求給付之管理費既屬系爭契約總價之內，原告所指稱之上開待證事實即不足以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而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⒉至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系爭工程原竣工日期為110年4月30日，後因上開第㈡點所述之契約變更、勝勤公司積欠工程款等事由而延宕至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原告自110年5月起至111年8月止「額外」支付管理費用，應由勝勤公司負擔。查：
⑴系爭契約第21條第1項記載：「乙方應依甲方與機關契約完工期限110年4月30日完工，如有逾期且確屬乙方責任，則乙方應負擔業主扣罰之逾期罰款責任」（見本院卷一第32頁），原告雖據而主張該條款即係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期限為110年4月30日，然審諸系爭契約全文，第21條標題為「逾期損失」，且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項所載內容，及同條第2項、第3項約定內容，均係針對原告逾期責任所為之約定（見本院卷一第32頁）；再觀諸系爭契約第8條標題明確記載為「工程期限」，記載：「工程期限：設計部分：乙方（即原告）應配合甲方（即勝勤公司）設計單位設計進度進行設計，提供設計圖說並依限完成設計相關審查。施工部分：甲方正式文件或電話通知起3個日曆天內進場配合現場施工（或依工地現場雙方協調紀錄辦理）」，堪認原告、勝勤公司就系爭工程之施工工期係約定於系爭契約第8條，即原告應於接獲勝勤公司通知起3個日曆天內進場配合現場施工。從而系爭契約第21條第3項約定，是否如原告所言，係約定系爭工程完工日期即為110年4月30日，並非無疑。
⑵而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3條約定，系爭工程範圍為空調設計、施工工程及相關作業，而系爭爭契約第8條第2項既已約定，原告應俟勝勤公司通知後，再進場施作空調工程。原告雖主張其係於108年5月14日進場施工（見本院卷六第22頁），然其已自承：「...110年4月27日、28日，B標大樓還在地下室開挖安全措施階段，連開挖都還沒開始。同年月30日至5月4日B標結構體始開挖，遑論得以施作空調工程。...」（見本院卷一第16頁、卷五第31頁），從而原告是否於110年4月30日前、甚至如其所言於108年5月14日已派員進場，配合現場施作空調工程?因而於110年4月30日前已經負擔、支付派駐現場工地人員之薪資等管理費?實非無疑。
⑶再參以原告所提出之詳細價目表（見本院卷五第227頁），「空調電工程」工項為機器設備工程、機器設備安裝工程、風管工程、配管工程、配電箱工程、自動控式工程及空調物理式冷卻水處理系統工程，於110年1月21日起至110年2月20日止之計價完成數量為0.019，累計至該期之數量為0.019，至110年4月20日為止，累計完成數量為0.082。依前所述，原告係俟勝勤公司通知始須進場施作工程，於施作系爭工程期間原告方須依約派員常駐工地，不得擅自離開工地，而自原告所指稱之進場施工日期108年5月14日起至110年4月21日止，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所完成之數量為系爭工程0.082，則原告於上開期間即自108年5月14日起至110年4月30日止，是否已進場持續施作空調工程、而有派員長駐工地之情?是否於110年4月30日以前即因派員長駐工地、而支付薪資等管理費之情?均非無疑。
⑷原告雖又主張於110年4月30日以前，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第6項、第7項等規定，原告仍須派員常駐工地，惟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第6項、第7項係規定：「乙方須指派富有工程經驗之工地負責人乙員於『施工期間』常駐工地，...」、「...上述施工人員於『施工期間』不得擅離工地，...」、「乙方工地負責人非經甲方同意不得擅離工地，...」（見本院卷一第27-28頁），原告雖指稱上開「施工期間」係指統包工程期間，故原告於統包施工期間即須派員在場（見本院卷六第24頁）。然依上所述，系爭契約既已於第13條第8項第3款約定原告應依勝勤公司通知後進場施工，堪認不論係於110年4月30日以前，或者110年4月30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止，其間倘若原告並未接獲勝勤公司通知進場，原告均無庸進場施工，遑論派員在場。是以，上開約定所指稱之「施工期間」，應係指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期間，而非統包工程施工期間。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
⑸原告雖另主張勝勤公司自108年5月14日起即係改採將原告工地負責人胡政龍拉入通訊軟體群組，上傳每日交辦工作、施工相關準備與協調事項等資料、現場施工照片、圖說與調整、施工日誌等紀錄，可見原告已受勝勤公司指示，參與現場施作，且原告亦經常追問勝勤公司工程進度等狀況，固提出函文、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25-249頁、卷三第23-123頁），惟原告既已自承其係經由上開群組資料「參與現場施作」（見本院卷五第27頁），自難認屬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進場配合現場施工」。而原告以上開函文追問勝勤公司進度，亦不足認原告已獲通知進場施作系爭工程。況且，原告已自陳：110年4月27日、28日，B標大樓還在地下室開挖安全措施階段，連開挖都還沒開始。同年月30日至5月4日B標結構體始開挖，遑論得以施作空調工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頁、卷五第31頁），已如前所述。是以原告指稱其受原告指示「參與現場施作」等情，並不足認為「實際進場施工」，而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⒊綜上，系爭契約第3條、第5條、第6條已清楚約定系爭工程為統包工程，契約總價1億1500萬元已包含系爭工程之直接、間接費用，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被告再為議價。原告雖主張上開契約總價僅限於契約原定竣工期限即110年4月30日以內，而原告於竣工期限以外即110年4月30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止之管理費，為原告「額外」所負擔之系爭工程管理費用，勝勤公司應再為給付，惟依上所述，系爭契約是否已經約定系爭工程之竣工期限為110年4月30日，已非無疑，況且，亦難認原告於110年4月30日以前，即有必要且已實際指派施作系爭工程相關人員長駐工地。從而，兩造所約定之系爭契約總價1億1500萬元既然已經包含原告所指稱之管理費用，且不足認原告於110年4月30日前即已派員進場實際施作系爭工程並因此負擔、支付管理費用，是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30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支付上開人員薪資計540萬6755元，為其「額外」所負擔之管理費用，不在系爭契約原本約定之總價1億1500萬元之內，勝勤公司應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再為給付，難認有據。　
㈣原告並主張：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編號66冷凍空調設備，以預定完工日之110年為基數100指數，呈現自系爭契約簽約之108年4月起至驗收之112年6月間指數變化，加總計算為702萬8320元，而本件有情事變更及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勝勤公司應給付物調款702萬8320元，查：　
⒈系爭契約第3條、第5條、第6條已清楚約定系爭工程為統包工程，契約總價1億1500萬元已包含系爭工程之直接、間接費用，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被告再為議價，已如前所述。又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情事變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是工程契約之當事人雖於簽訂契約時約明於施工期間內遇有物價波動時，不得要求調整工程款、補貼等，惟若物價波動超出合理範圍，而為當事人不可預測之風險，仍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再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2年6月10日工程企字第10200205370號函文載明：「...訂約機關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致生變更需求、變更設計、變更工地條件，而需展延工期者，請考量給予廠商合理工期，及展延工期期間內所衍生之合理費用（如管理費、物價調整款），避免因契約工期展延之變更程序欠妥適或遲未完成，致生履約爭議」。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關於總價約定係於原定工期內之承諾，泛亞公司、勝勤公司二度與都發局變更契約、展延工期，展延工期後，系爭契約並未將包含期限在內之所有約定一併變更、展延，系爭契約關於除總價以外原告不得再請求給付款項之承諾自亦於原定竣工期限之翌日即失效，原告自得請求勝勤公司給付物調款等語。惟依前所述，原告主張兩造已於系爭契約約定竣工日期為110年4月30日，是否可採，已非無疑，是原告據此主張系爭契約關於原告不得要求勝勤公司另行議價之約定，於110年4月30日之翌日亦隨之失效，即乏所據，況且，綜觀系爭契約，亦無工期展延則不得另行議價之約定亦隨之當然失效之情。準此，系爭契約之上開不得再為議價約定，對原告自仍有拘束力，原告主張其得請求勝勤公司再為給付物調款，難認有據。
⒊原告雖以上開情事變更原則、公共工程委員會函文為據，主張：泛亞公司、勝勤公司均因本件工程變更追加、展期，而另外獲得物調款之補償，原告亦配合工程之變更、追加，就締約時不可預見之延宕、變更追加等情事變更，勝勤公司所取得之物調款包含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原告亦因此有不可預期之額外開銷，自得請求給付物調款等語。查：
⑴泛亞公司將業主為都發局之統包工程其中機電工程交由勝勤公司施作，勝勤公司將其所承攬之機電工程其中空調工程即系爭工程交由原告施作，已如前所述。統包工程、機電工程與系爭工程之契約當事人既然均不相同，基於當事人合意所達成之契約權利、義務自亦屬不同。從而，原告所舉都發局113年6月28日北市都工字第11330385431號函雖然記載：「...說明：......另本局皆依『台北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數調整計算規定』辦理，並於每期估驗計價核算物價指數調整金額予統包廠商。...」（見本院卷一第265-267頁），然此屬都發局與統包廠商泛亞公司間之契約關係，尚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⑵而原告指稱泛亞公司自都發局取得物調款、勝勤公司自泛亞公司取得物調款，而勝勤公司得據以取得物調款之機電工程，包含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　惟泛亞公司113年8月16日亞發總建字第1130005842號函記載：「...說明：...本公司前與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協商合議，撥付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幣6000萬元，其中物價調整補貼金額為5800萬元整，延長履約期限之工程管理補貼費為200萬元整。上揭物價調整費及延長履約期限之工程管理費屬雙方合意補貼款，非依物價指數調整計算方式。...」（見本院卷二第45頁），泛亞公司於系爭仲裁程序並指稱，其係於全案工程完工後，考量勝勤公司積極派員趕工，最後如期完工，因此在契約範圍以外，經由雙方討論、協商並取整數，泛亞公司同意額外以補貼款名義撥付激勵性獎金6000萬元，為契約總價5億5230萬元之百分之10.86%（見本院卷六第86頁），是以勝勤公司雖自泛亞公司取得補助款，然不足認其性質為物調款，從而原告主張勝勤公司自泛亞公司取得之款項包含系爭工程之物調款，即非有據。　
⑶再原告雖以「機電設備類66冷凍空調設備物價指數」為據，計算得出系爭工程按照物價指數增減調整金額為702萬8320元（見本院卷三、卷五第61-618頁），惟兩造既然已於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將來無論工料漲價或稅則更改，匯率變動或法令變更，乙方（即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即勝勤公司）另行議價，...」（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可見因物價波動所造成之工料漲價，本就為兩造於締約時所得預見，方於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勝勤公司另行議價。而原告所舉證據尚不足證明物價波動已超過「合理」範圍，為兩造於簽訂系爭契約時所不可預測之風險。準此，工料漲價既然本就屬兩造於系爭契約時所得預期，而於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原告不得就工料漲價與勝勤公司再為議價，原告復並未能舉證其所指稱之自108年12月15日起111年8月15日止之系爭工程估驗期間（見本院卷五第91頁），工料物價波動有何超過「合理」範圍之情，原告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勝勤公司應再給付物調款，即非可取。
㈤準此，原告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勝勤公司給付管理費540萬6755元、物調款702萬8320元，共計1243萬5075元，均為無理由。
綜上，兩造間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施作系爭工程，系爭工程為統包工程，總價1億1500萬元，包含系爭工程之直接、間接費用，原告不得以工料漲價等任何理由要求勝勤公司再為議價。原告雖以工期展延等事由為據，主張勝勤公司應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再給付管理費540萬6755元、物調款702萬8320元，然上開管理費已經包含於系爭契約總價，且系爭契約既已約定原告不得以工料漲價為由再要求議價，原告復未舉證物價波動、工料漲價已超過「合理」範圍，已達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所不可預測之風險，原告請求勝勤公司給付物調款亦屬無據。是以，本件原告請求勝勤公司給付管理費540萬6755元、物調款702萬8320元，共計1243萬5075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與聲請調查證據，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30號

原      告  一昌冷凍空調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致廷  

訴訟代理人  王憲勳律師

被      告  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道雄    

訴訟代理人  蕭偉松律師

            陳君薇律師

            林欣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程序部分：

㈠本件原告起訴依其與被告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勤公

  司）間承攬契約關係，請求勝勤公司給付因工期延宕所產生之

  工程管理費即員工薪資（下稱管理費）、物價調整款（下稱物

  調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272萬3802元及利息，並依其與泛

  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泛亞公司）間協議書（下稱協

  議書）約定等，以泛亞公司為本件被告，請求泛亞公司如數給

  付上開款項，勝勤公司、泛亞公司就上開債務為不真正連帶關

  係（見本院卷一第9-20頁之原告民事起訴狀）。

㈡後泛亞公司依協議書約定、仲裁法第4條規定，聲請裁定停止原

  告、泛亞公司間本件訴訟程序，本院為民國114年2月8日113年

  度建字第230號裁定：本件原告請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停止訴

  訟程序，原告應就其此部分請求提付仲裁。原告已遵期就其請

  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提起仲裁（下稱系爭仲裁，見本院卷一第

  81-95頁、第111-114頁之上開裁定、原告民事陳報三狀及所附

  仲裁聲請書、仲裁人選定書）。嗣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就原告請

  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作成114年度仲聲孝字第012號仲裁判斷書

  （下稱系爭仲裁判斷，見本院卷六第39頁、第55-101頁），

　泛亞公司指稱依仲裁法第4條第3項規定，原告於本件請求泛亞

  公司給付部分視為撤回起訴（見本院卷六第33-37頁），原告

  對此並無異議（見本院卷六第53頁），並更正本件訴之聲明為

  請求勝勤公司給付（見本院卷六第53頁）。又原告本於同一基

  礎事實減縮請求給付金額為1243萬5075元及利息（見本院卷五

  第21-23頁之原告民事辯論意旨狀）。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變更

  ，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2項規定相

  符，應予准許。

原告主張：泛亞公司將其所承攬之「台北市政府廣慈博愛園區

  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B標統包工程」（下稱統包工程）其中

  機電工程（下稱機電工程）委由勝勤公司施作，勝勤公司再將

  機電工程其中空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委由伊施作，雙方簽

  訂「空調設計及施工工程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嗣

  因勝勤公司未按時給付工程款、工程設計變更、工期延宕等情

  事，兩造、泛亞公司再簽訂簽署協議書。伊已依約施作系爭工

  程完工，然因不可歸責於伊、情事變更事由導致工期展延，被

  告應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給付伊展延

  工期期間管理費計540萬6755元、物調款計702萬8320元，共計

  1243萬5075元（計算式：540萬6755元+702萬8320元=1243萬50

  75元），且勝勤公司亦已就機電工程自泛亞公司取得工期展延

  期間之管理費、物調款，勝勤公司自應給付伊屬於系爭工程部

  分之管理費、物調款等語，聲明：㈠勝勤公司應給付原告1243

  萬50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　

勝勤公司則以：原告依系爭契約約定所應施作之系爭工程為單

  一工種，主要內容為空調排水配管及安裝空調主機（含室外機

  ），二者均須配合統包工程主體建物之興建進度及介面工序進

  場施作，無法任由原告隨時進場單獨作業，且一旦該階段工作

  施作完工，原告即可離場，待下一階段工作預備展開時再行進

  場即可，此即何以系爭契約第8條第2項約定原告應於接獲伊通

  知起3個日曆天內進場配合現場施工。故而，原告於系爭工程

  之工期係自伊通知時起算，一旦工作完成即可離場，即使統包

  工程之工期由預定110年4月29日展延至111年8月31日，然系爭

  工程工期僅係「向後平移」而未「展延」，且原告之人員無須

  於完工後持續留駐工地現場迄至111年8月31日。從而在系爭工

  程之工作範圍不變之情況下，原告施作系爭工程之工期無由增

  加，即無額外支付管理費之情。又系爭契約已明定不因物價調

  整而再為議價，且原告自始至終均未證明其確實因物價波動而

  受有損失，即不得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給付物調款。再者，伊

  與泛亞公司間契約內容，與伊與原告間系爭契約內容，兩者並

  不相同，泛亞公司於系爭仲裁已明確指稱其所給予伊之款項，

  為獎勵伊加派人力並如期竣工之補貼款，並非原告所指稱之管

  理費、物調款等語，資為抗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經查，泛亞公司將其所承攬之都發局工程「台北市政府廣慈博

  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B標統包工程」（即統包工程）

  其中機電工程（即機電工程）委由勝勤公司施作，勝勤公司再

  將機電工程其中空調工程（即系爭工程）委由原告施作，原告

  、勝勤公司簽訂「空調設計及施工工程承攬契約書」（即系爭

  契約），為原告、勝勤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72-273

  頁），並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3-90頁）；又

  原告主張其於111年8月31日施作系爭工程完工，勝勤未予爭執

  （見本院卷四第22頁），均堪信為真。　　

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系爭工程完工日期為110年4

  月30日，然業主泛亞公司、機關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

  都發局）二度變更契約，因此展延工期達488日，迄至111年8

  月31日始實際竣工；另於施工期間，因勝勤公司長期積欠原告

  工程款達3400餘萬元未給付，導致施工進度受阻，泛亞公司為

  免對都發局違約，而於111年4月8日與原告、勝勤公司簽訂協

  議書。系爭工程工期因上開情事而展延，原告於展延工期期間

  增加支出管理費計540萬6755元，且因物價調整而增加給付，

  物調款計702萬8320元，共計1243萬5075元，勝勤公司應依系

  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給付，為勝勤公司所否認

  ，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工程名稱：空調設計及施工工程」、第

  3條記載：「工程範圍：本工程為統包工程，包含全空調設計

  與設備安裝工程（含採購）、通過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及完成與

  管委會點交作業」、第5條記載：「工程數量：本案係屬統包

  工程，...」、第6條記載：「契約總價：...契約總價為...

  ：1億1500萬元。...契約總價包括本契約之全部空調工程（

  含設計、採購、施工及安裝）及其施工過程中所需之工程材料

  ...，施工人員管理、運輸、保險費用...直接及間接費用，將

  來無論工料漲價或稅則更改，匯率變動或法令變更，乙方（即

  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即勝勤公司）另行議價，..

  .」、第21條記載：「..乙方（指原告）應依甲方（指勝勤公

  司）與機關（指都發局）契約完工期限110年4月30日完工，..

  .」，此有系爭契約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5頁）。

㈡又原告主張泛亞公司、都發局二度變更契約，因此展延工期達4

  88日，迄至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另於施工期間，因勝勤

  公司長期積欠原告工程款達3400餘萬元未給付，導致施工進度

  受阻，泛亞公司為免對都發局違約，而於111年4月8日與原告

  、勝勤公司簽訂協議書乙節，並提出都發局、泛亞公司間第一

  次、第二次變更契約摘要、竣工報告表、協議書為憑（見本院

  卷一第91-171頁、第173-180頁）。

㈢原告雖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系爭工程原本預定完工

  期限為110年4月30日，然因上開第㈡點所述之契約變更、勝勤

  公司積欠工程款等事由，導致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原告

  於110年展延工期期間（即110年5月起至12月止），支出派駐

  系爭工地人員胡政龍等7人薪資共計290萬2225元，於111年展

  延工期期間（即111年1月起至8月止）支出派駐系爭工地人員

  胡政龍等6人薪資共計250萬4530元，以上共計540萬6755元（

  計算式：290萬2225元+250萬4530元=540萬6755元），勝勤公

  司應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為給付，並提出

  人員業務表、薪資支出扣繳憑單、薪資條、電腦出勤資料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387-493頁）。查：

⒈原告自承上開人員為現場工地負責人、現場工程師、職安人員

  、品管人員及繪圖工程師，其等所負責之業務內容，均為履行

  系爭契約所載之工程施作、法令要求之必要人員（見本院卷一

  第18頁、第387-388頁）。則依原告上開所言，堪認原告所指

  稱之上開人員薪資應屬系爭契約第6條第4項約定之管理費用，

  已包含於系爭契約總價之內，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與勝勤

  公司再為議價。從而，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約定，勝勤公司應

  再為給付薪資即管理費計540萬6755元，即難認有據。至原告

  聲請傳訊證人胡政龍等，待證事實為原告於其所指稱之展延工

  期期間是否派員在場，惟原告所請求給付之管理費既屬系爭契

  約總價之內，原告所指稱之上開待證事實即不足以為有利於原

  告之認定，而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⒉至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系爭工程原竣工日期為110

  年4月30日，後因上開第㈡點所述之契約變更、勝勤公司積欠工

  程款等事由而延宕至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原告自110年5

  月起至111年8月止「額外」支付管理費用，應由勝勤公司負擔

  。查：

⑴系爭契約第21條第1項記載：「乙方應依甲方與機關契約完工期

  限110年4月30日完工，如有逾期且確屬乙方責任，則乙方應負

  擔業主扣罰之逾期罰款責任」（見本院卷一第32頁），原告雖

  據而主張該條款即係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期限為110年4月30日

  ，然審諸系爭契約全文，第21條標題為「逾期損失」，且依系

  爭契約第21條第1項所載內容，及同條第2項、第3項約定內容

  ，均係針對原告逾期責任所為之約定（見本院卷一第32頁）；

  再觀諸系爭契約第8條標題明確記載為「工程期限」，記載：

  「工程期限：設計部分：乙方（即原告）應配合甲方（即勝

  勤公司）設計單位設計進度進行設計，提供設計圖說並依限完

  成設計相關審查。施工部分：甲方正式文件或電話通知起3個

  日曆天內進場配合現場施工（或依工地現場雙方協調紀錄辦理

  ）」，堪認原告、勝勤公司就系爭工程之施工工期係約定於系

  爭契約第8條，即原告應於接獲勝勤公司通知起3個日曆天內進

  場配合現場施工。從而系爭契約第21條第3項約定，是否如原

  告所言，係約定系爭工程完工日期即為110年4月30日，並非無

  疑。

⑵而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3條約定，系爭工程範圍為空調設計、

  施工工程及相關作業，而系爭爭契約第8條第2項既已約定，原

  告應俟勝勤公司通知後，再進場施作空調工程。原告雖主張其

  係於108年5月14日進場施工（見本院卷六第22頁），然其已自

  承：「...110年4月27日、28日，B標大樓還在地下室開挖安全

  措施階段，連開挖都還沒開始。同年月30日至5月4日B標結構

  體始開挖，遑論得以施作空調工程。...」（見本院卷一第16

  頁、卷五第31頁），從而原告是否於110年4月30日前、甚至如

  其所言於108年5月14日已派員進場，配合現場施作空調工程?

  因而於110年4月30日前已經負擔、支付派駐現場工地人員之薪

  資等管理費?實非無疑。

⑶再參以原告所提出之詳細價目表（見本院卷五第227頁），「空

  調電工程」工項為機器設備工程、機器設備安裝工程、風管工

  程、配管工程、配電箱工程、自動控式工程及空調物理式冷卻

  水處理系統工程，於110年1月21日起至110年2月20日止之計價

  完成數量為0.019，累計至該期之數量為0.019，至110年4月20

  日為止，累計完成數量為0.082。依前所述，原告係俟勝勤公

  司通知始須進場施作工程，於施作系爭工程期間原告方須依約

  派員常駐工地，不得擅自離開工地，而自原告所指稱之進場施

  工日期108年5月14日起至110年4月21日止，原告施作系爭工程

  所完成之數量為系爭工程0.082，則原告於上開期間即自108年

  5月14日起至110年4月30日止，是否已進場持續施作空調工程

  、而有派員長駐工地之情?是否於110年4月30日以前即因派員

  長駐工地、而支付薪資等管理費之情?均非無疑。

⑷原告雖又主張於110年4月30日以前，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

  第6項、第7項等規定，原告仍須派員常駐工地，惟系爭契約第

  13條第1項、第6項、第7項係規定：「乙方須指派富有工程經

  驗之工地負責人乙員於『施工期間』常駐工地，...」、「...上

  述施工人員於『施工期間』不得擅離工地，...」、「乙方工地

  負責人非經甲方同意不得擅離工地，...」（見本院卷一第27-

  28頁），原告雖指稱上開「施工期間」係指統包工程期間，故

  原告於統包施工期間即須派員在場（見本院卷六第24頁）。然

  依上所述，系爭契約既已於第13條第8項第3款約定原告應依勝

  勤公司通知後進場施工，堪認不論係於110年4月30日以前，或

  者110年4月30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止，其間倘若原告並未接獲

  勝勤公司通知進場，原告均無庸進場施工，遑論派員在場。是

  以，上開約定所指稱之「施工期間」，應係指原告施作系爭工

  程期間，而非統包工程施工期間。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

⑸原告雖另主張勝勤公司自108年5月14日起即係改採將原告工地

  負責人胡政龍拉入通訊軟體群組，上傳每日交辦工作、施工相

  關準備與協調事項等資料、現場施工照片、圖說與調整、施工

  日誌等紀錄，可見原告已受勝勤公司指示，參與現場施作，且

  原告亦經常追問勝勤公司工程進度等狀況，固提出函文、對話

  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25-249頁、卷三第23-123頁）

  ，惟原告既已自承其係經由上開群組資料「參與現場施作」（

  見本院卷五第27頁），自難認屬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進場

  配合現場施工」。而原告以上開函文追問勝勤公司進度，亦不

  足認原告已獲通知進場施作系爭工程。況且，原告已自陳：11

  0年4月27日、28日，B標大樓還在地下室開挖安全措施階段，

  連開挖都還沒開始。同年月30日至5月4日B標結構體始開挖，

  遑論得以施作空調工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頁、卷五第31頁

  ），已如前所述。是以原告指稱其受原告指示「參與現場施作

  」等情，並不足認為「實際進場施工」，而為有利於原告之認

  定。

⒊綜上，系爭契約第3條、第5條、第6條已清楚約定系爭工程為統

  包工程，契約總價1億1500萬元已包含系爭工程之直接、間接

  費用，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被告再為議價。原告雖主張上

  開契約總價僅限於契約原定竣工期限即110年4月30日以內，而

  原告於竣工期限以外即110年4月30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止之管

  理費，為原告「額外」所負擔之系爭工程管理費用，勝勤公司

  應再為給付，惟依上所述，系爭契約是否已經約定系爭工程之

  竣工期限為110年4月30日，已非無疑，況且，亦難認原告於11

  0年4月30日以前，即有必要且已實際指派施作系爭工程相關人

  員長駐工地。從而，兩造所約定之系爭契約總價1億1500萬元

  既然已經包含原告所指稱之管理費用，且不足認原告於110年4

  月30日前即已派員進場實際施作系爭工程並因此負擔、支付管

  理費用，是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30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支

  付上開人員薪資計540萬6755元，為其「額外」所負擔之管理

  費用，不在系爭契約原本約定之總價1億1500萬元之內，勝勤

  公司應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再為給付，難

  認有據。　

㈣原告並主張：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編號66冷

  凍空調設備，以預定完工日之110年為基數100指數，呈現自系

  爭契約簽約之108年4月起至驗收之112年6月間指數變化，加總

  計算為702萬8320元，而本件有情事變更及不可歸責於原告之

  事由，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勝勤公司應

  給付物調款702萬8320元，查：　

⒈系爭契約第3條、第5條、第6條已清楚約定系爭工程為統包工程

  ，契約總價1億1500萬元已包含系爭工程之直接、間接費用，

  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被告再為議價，已如前所述。又民法

  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情事變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

  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

  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是工程契約之當事人雖

  於簽訂契約時約明於施工期間內遇有物價波動時，不得要求調

  整工程款、補貼等，惟若物價波動超出合理範圍，而為當事人

  不可預測之風險，仍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再依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102年6月10日工程企字第10200205370號函文載

  明：「...訂約機關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致生變更需求、

  變更設計、變更工地條件，而需展延工期者，請考量給予廠商

  合理工期，及展延工期期間內所衍生之合理費用（如管理費、

  物價調整款），避免因契約工期展延之變更程序欠妥適或遲未

  完成，致生履約爭議」。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關於總價約定係於原定工期內之承諾，

  泛亞公司、勝勤公司二度與都發局變更契約、展延工期，展延

  工期後，系爭契約並未將包含期限在內之所有約定一併變更、

  展延，系爭契約關於除總價以外原告不得再請求給付款項之承

  諾自亦於原定竣工期限之翌日即失效，原告自得請求勝勤公司

  給付物調款等語。惟依前所述，原告主張兩造已於系爭契約約

  定竣工日期為110年4月30日，是否可採，已非無疑，是原告據

  此主張系爭契約關於原告不得要求勝勤公司另行議價之約定，

  於110年4月30日之翌日亦隨之失效，即乏所據，況且，綜觀系

  爭契約，亦無工期展延則不得另行議價之約定亦隨之當然失效

  之情。準此，系爭契約之上開不得再為議價約定，對原告自仍

  有拘束力，原告主張其得請求勝勤公司再為給付物調款，難認

  有據。

⒊原告雖以上開情事變更原則、公共工程委員會函文為據，主張

  ：泛亞公司、勝勤公司均因本件工程變更追加、展期，而另外

  獲得物調款之補償，原告亦配合工程之變更、追加，就締約時

  不可預見之延宕、變更追加等情事變更，勝勤公司所取得之物

  調款包含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原告亦因此有不可預期之額

  外開銷，自得請求給付物調款等語。查：

⑴泛亞公司將業主為都發局之統包工程其中機電工程交由勝勤公

  司施作，勝勤公司將其所承攬之機電工程其中空調工程即系爭

  工程交由原告施作，已如前所述。統包工程、機電工程與系爭

  工程之契約當事人既然均不相同，基於當事人合意所達成之契

  約權利、義務自亦屬不同。從而，原告所舉都發局113年6月28

  日北市都工字第11330385431號函雖然記載：「...說明：...

  ...另本局皆依『台北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數調整計算規定』

  辦理，並於每期估驗計價核算物價指數調整金額予統包廠商。

  ...」（見本院卷一第265-267頁），然此屬都發局與統包廠商

  泛亞公司間之契約關係，尚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⑵而原告指稱泛亞公司自都發局取得物調款、勝勤公司自泛亞公

  司取得物調款，而勝勤公司得據以取得物調款之機電工程，包

  含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　惟泛亞公司113年8月16日亞發總

  建字第1130005842號函記載：「...說明：...本公司前與勝

  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協商合議，撥付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

  台幣6000萬元，其中物價調整補貼金額為5800萬元整，延長履

  約期限之工程管理補貼費為200萬元整。上揭物價調整費及延

  長履約期限之工程管理費屬雙方合意補貼款，非依物價指數調

  整計算方式。...」（見本院卷二第45頁），泛亞公司於系爭

  仲裁程序並指稱，其係於全案工程完工後，考量勝勤公司積極

  派員趕工，最後如期完工，因此在契約範圍以外，經由雙方討

  論、協商並取整數，泛亞公司同意額外以補貼款名義撥付激勵

  性獎金6000萬元，為契約總價5億5230萬元之百分之10.86%（

  見本院卷六第86頁），是以勝勤公司雖自泛亞公司取得補助款

  ，然不足認其性質為物調款，從而原告主張勝勤公司自泛亞公

  司取得之款項包含系爭工程之物調款，即非有據。　

⑶再原告雖以「機電設備類66冷凍空調設備物價指數」為據，計

  算得出系爭工程按照物價指數增減調整金額為702萬8320元（

  見本院卷三、卷五第61-618頁），惟兩造既然已於系爭契約第

  6條約定：「...將來無論工料漲價或稅則更改，匯率變動或法

  令變更，乙方（即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即勝勤公

  司）另行議價，...」（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可見因物價波

  動所造成之工料漲價，本就為兩造於締約時所得預見，方於系

  爭契約第6條約定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勝勤公司另行議價

  。而原告所舉證據尚不足證明物價波動已超過「合理」範圍，

  為兩造於簽訂系爭契約時所不可預測之風險。準此，工料漲價

  既然本就屬兩造於系爭契約時所得預期，而於系爭契約第6條

  約定原告不得就工料漲價與勝勤公司再為議價，原告復並未能

  舉證其所指稱之自108年12月15日起111年8月15日止之系爭工

  程估驗期間（見本院卷五第91頁），工料物價波動有何超過「

  合理」範圍之情，原告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勝勤公司應再給付

  物調款，即非可取。

㈤準此，原告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

  勝勤公司給付管理費540萬6755元、物調款702萬8320元，共計

  1243萬5075元，均為無理由。

綜上，兩造間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施作系爭工程，系爭

  工程為統包工程，總價1億1500萬元，包含系爭工程之直接、

  間接費用，原告不得以工料漲價等任何理由要求勝勤公司再為

  議價。原告雖以工期展延等事由為據，主張勝勤公司應依系爭

  契約約定、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再給付管理費540萬6755

  元、物調款702萬8320元，然上開管理費已經包含於系爭契約

  總價，且系爭契約既已約定原告不得以工料漲價為由再要求議

  價，原告復未舉證物價波動、工料漲價已超過「合理」範圍，

  已達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所不可預測之風險，原告請求勝勤

  公司給付物調款亦屬無據。是以，本件原告請求勝勤公司給付

  管理費540萬6755元、物調款702萬8320元，共計1243萬5075元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與聲請調查

  證據，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30號

原      告  一昌冷凍空調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致廷  

訴訟代理人  王憲勳律師

被      告  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道雄    

訴訟代理人  蕭偉松律師

            陳君薇律師

            林欣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程序部分：

㈠本件原告起訴依其與被告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勤公司）間承攬契約關係，請求勝勤公司給付因工期延宕所產生之工程管理費即員工薪資（下稱管理費）、物價調整款（下稱物調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272萬3802元及利息，並依其與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泛亞公司）間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約定等，以泛亞公司為本件被告，請求泛亞公司如數給付上開款項，勝勤公司、泛亞公司就上開債務為不真正連帶關係（見本院卷一第9-20頁之原告民事起訴狀）。

㈡後泛亞公司依協議書約定、仲裁法第4條規定，聲請裁定停止原告、泛亞公司間本件訴訟程序，本院為民國114年2月8日113年度建字第230號裁定：本件原告請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停止訴訟程序，原告應就其此部分請求提付仲裁。原告已遵期就其請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提起仲裁（下稱系爭仲裁，見本院卷一第81-95頁、第111-114頁之上開裁定、原告民事陳報三狀及所附仲裁聲請書、仲裁人選定書）。嗣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就原告請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作成114年度仲聲孝字第012號仲裁判斷書（下稱系爭仲裁判斷，見本院卷六第39頁、第55-101頁），

　泛亞公司指稱依仲裁法第4條第3項規定，原告於本件請求泛亞公司給付部分視為撤回起訴（見本院卷六第33-37頁），原告對此並無異議（見本院卷六第53頁），並更正本件訴之聲明為請求勝勤公司給付（見本院卷六第53頁）。又原告本於同一基礎事實減縮請求給付金額為1243萬5075元及利息（見本院卷五第21-23頁之原告民事辯論意旨狀）。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變更，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2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原告主張：泛亞公司將其所承攬之「台北市政府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B標統包工程」（下稱統包工程）其中機電工程（下稱機電工程）委由勝勤公司施作，勝勤公司再將機電工程其中空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委由伊施作，雙方簽訂「空調設計及施工工程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嗣因勝勤公司未按時給付工程款、工程設計變更、工期延宕等情事，兩造、泛亞公司再簽訂簽署協議書。伊已依約施作系爭工程完工，然因不可歸責於伊、情事變更事由導致工期展延，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給付伊展延工期期間管理費計540萬6755元、物調款計702萬8320元，共計1243萬5075元（計算式：540萬6755元+702萬8320元=1243萬5075元），且勝勤公司亦已就機電工程自泛亞公司取得工期展延期間之管理費、物調款，勝勤公司自應給付伊屬於系爭工程部分之管理費、物調款等語，聲明：㈠勝勤公司應給付原告1243萬50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勝勤公司則以：原告依系爭契約約定所應施作之系爭工程為單一工種，主要內容為空調排水配管及安裝空調主機（含室外機），二者均須配合統包工程主體建物之興建進度及介面工序進場施作，無法任由原告隨時進場單獨作業，且一旦該階段工作施作完工，原告即可離場，待下一階段工作預備展開時再行進場即可，此即何以系爭契約第8條第2項約定原告應於接獲伊通知起3個日曆天內進場配合現場施工。故而，原告於系爭工程之工期係自伊通知時起算，一旦工作完成即可離場，即使統包工程之工期由預定110年4月29日展延至111年8月31日，然系爭工程工期僅係「向後平移」而未「展延」，且原告之人員無須於完工後持續留駐工地現場迄至111年8月31日。從而在系爭工程之工作範圍不變之情況下，原告施作系爭工程之工期無由增加，即無額外支付管理費之情。又系爭契約已明定不因物價調整而再為議價，且原告自始至終均未證明其確實因物價波動而受有損失，即不得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給付物調款。再者，伊與泛亞公司間契約內容，與伊與原告間系爭契約內容，兩者並不相同，泛亞公司於系爭仲裁已明確指稱其所給予伊之款項，為獎勵伊加派人力並如期竣工之補貼款，並非原告所指稱之管理費、物調款等語，資為抗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經查，泛亞公司將其所承攬之都發局工程「台北市政府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公共住宅B標統包工程」（即統包工程）其中機電工程（即機電工程）委由勝勤公司施作，勝勤公司再將機電工程其中空調工程（即系爭工程）委由原告施作，原告、勝勤公司簽訂「空調設計及施工工程承攬契約書」（即系爭契約），為原告、勝勤公司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72-273頁），並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3-90頁）；又原告主張其於111年8月31日施作系爭工程完工，勝勤未予爭執（見本院卷四第22頁），均堪信為真。　　

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系爭工程完工日期為110年4月30日，然業主泛亞公司、機關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二度變更契約，因此展延工期達488日，迄至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另於施工期間，因勝勤公司長期積欠原告工程款達3400餘萬元未給付，導致施工進度受阻，泛亞公司為免對都發局違約，而於111年4月8日與原告、勝勤公司簽訂協議書。系爭工程工期因上開情事而展延，原告於展延工期期間增加支出管理費計540萬6755元，且因物價調整而增加給付，物調款計702萬8320元，共計1243萬5075元，勝勤公司應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給付，為勝勤公司所否認，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工程名稱：空調設計及施工工程」、第3條記載：「工程範圍：本工程為統包工程，包含全空調設計與設備安裝工程（含採購）、通過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及完成與管委會點交作業」、第5條記載：「工程數量：本案係屬統包工程，...」、第6條記載：「契約總價：...契約總價為...：1億1500萬元。...契約總價包括本契約之全部空調工程（含設計、採購、施工及安裝）及其施工過程中所需之工程材料...，施工人員管理、運輸、保險費用...直接及間接費用，將來無論工料漲價或稅則更改，匯率變動或法令變更，乙方（即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即勝勤公司）另行議價，...」、第21條記載：「..乙方（指原告）應依甲方（指勝勤公司）與機關（指都發局）契約完工期限110年4月30日完工，...」，此有系爭契約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5頁）。

㈡又原告主張泛亞公司、都發局二度變更契約，因此展延工期達488日，迄至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另於施工期間，因勝勤公司長期積欠原告工程款達3400餘萬元未給付，導致施工進度受阻，泛亞公司為免對都發局違約，而於111年4月8日與原告、勝勤公司簽訂協議書乙節，並提出都發局、泛亞公司間第一次、第二次變更契約摘要、竣工報告表、協議書為憑（見本院卷一第91-171頁、第173-180頁）。

㈢原告雖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系爭工程原本預定完工期限為110年4月30日，然因上開第㈡點所述之契約變更、勝勤公司積欠工程款等事由，導致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原告於110年展延工期期間（即110年5月起至12月止），支出派駐系爭工地人員胡政龍等7人薪資共計290萬2225元，於111年展延工期期間（即111年1月起至8月止）支出派駐系爭工地人員胡政龍等6人薪資共計250萬4530元，以上共計540萬6755元（計算式：290萬2225元+250萬4530元=540萬6755元），勝勤公司應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為給付，並提出人員業務表、薪資支出扣繳憑單、薪資條、電腦出勤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87-493頁）。查：

⒈原告自承上開人員為現場工地負責人、現場工程師、職安人員、品管人員及繪圖工程師，其等所負責之業務內容，均為履行系爭契約所載之工程施作、法令要求之必要人員（見本院卷一第18頁、第387-388頁）。則依原告上開所言，堪認原告所指稱之上開人員薪資應屬系爭契約第6條第4項約定之管理費用，已包含於系爭契約總價之內，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與勝勤公司再為議價。從而，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約定，勝勤公司應再為給付薪資即管理費計540萬6755元，即難認有據。至原告聲請傳訊證人胡政龍等，待證事實為原告於其所指稱之展延工期期間是否派員在場，惟原告所請求給付之管理費既屬系爭契約總價之內，原告所指稱之上開待證事實即不足以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而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⒉至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1條約定，系爭工程原竣工日期為110年4月30日，後因上開第㈡點所述之契約變更、勝勤公司積欠工程款等事由而延宕至111年8月31日始實際竣工，原告自110年5月起至111年8月止「額外」支付管理費用，應由勝勤公司負擔。查：

⑴系爭契約第21條第1項記載：「乙方應依甲方與機關契約完工期限110年4月30日完工，如有逾期且確屬乙方責任，則乙方應負擔業主扣罰之逾期罰款責任」（見本院卷一第32頁），原告雖據而主張該條款即係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期限為110年4月30日，然審諸系爭契約全文，第21條標題為「逾期損失」，且依系爭契約第21條第1項所載內容，及同條第2項、第3項約定內容，均係針對原告逾期責任所為之約定（見本院卷一第32頁）；再觀諸系爭契約第8條標題明確記載為「工程期限」，記載：「工程期限：設計部分：乙方（即原告）應配合甲方（即勝勤公司）設計單位設計進度進行設計，提供設計圖說並依限完成設計相關審查。施工部分：甲方正式文件或電話通知起3個日曆天內進場配合現場施工（或依工地現場雙方協調紀錄辦理）」，堪認原告、勝勤公司就系爭工程之施工工期係約定於系爭契約第8條，即原告應於接獲勝勤公司通知起3個日曆天內進場配合現場施工。從而系爭契約第21條第3項約定，是否如原告所言，係約定系爭工程完工日期即為110年4月30日，並非無疑。

⑵而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3條約定，系爭工程範圍為空調設計、施工工程及相關作業，而系爭爭契約第8條第2項既已約定，原告應俟勝勤公司通知後，再進場施作空調工程。原告雖主張其係於108年5月14日進場施工（見本院卷六第22頁），然其已自承：「...110年4月27日、28日，B標大樓還在地下室開挖安全措施階段，連開挖都還沒開始。同年月30日至5月4日B標結構體始開挖，遑論得以施作空調工程。...」（見本院卷一第16頁、卷五第31頁），從而原告是否於110年4月30日前、甚至如其所言於108年5月14日已派員進場，配合現場施作空調工程?因而於110年4月30日前已經負擔、支付派駐現場工地人員之薪資等管理費?實非無疑。

⑶再參以原告所提出之詳細價目表（見本院卷五第227頁），「空調電工程」工項為機器設備工程、機器設備安裝工程、風管工程、配管工程、配電箱工程、自動控式工程及空調物理式冷卻水處理系統工程，於110年1月21日起至110年2月20日止之計價完成數量為0.019，累計至該期之數量為0.019，至110年4月20日為止，累計完成數量為0.082。依前所述，原告係俟勝勤公司通知始須進場施作工程，於施作系爭工程期間原告方須依約派員常駐工地，不得擅自離開工地，而自原告所指稱之進場施工日期108年5月14日起至110年4月21日止，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所完成之數量為系爭工程0.082，則原告於上開期間即自108年5月14日起至110年4月30日止，是否已進場持續施作空調工程、而有派員長駐工地之情?是否於110年4月30日以前即因派員長駐工地、而支付薪資等管理費之情?均非無疑。

⑷原告雖又主張於110年4月30日以前，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第6項、第7項等規定，原告仍須派員常駐工地，惟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第6項、第7項係規定：「乙方須指派富有工程經驗之工地負責人乙員於『施工期間』常駐工地，...」、「...上述施工人員於『施工期間』不得擅離工地，...」、「乙方工地負責人非經甲方同意不得擅離工地，...」（見本院卷一第27-28頁），原告雖指稱上開「施工期間」係指統包工程期間，故原告於統包施工期間即須派員在場（見本院卷六第24頁）。然依上所述，系爭契約既已於第13條第8項第3款約定原告應依勝勤公司通知後進場施工，堪認不論係於110年4月30日以前，或者110年4月30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止，其間倘若原告並未接獲勝勤公司通知進場，原告均無庸進場施工，遑論派員在場。是以，上開約定所指稱之「施工期間」，應係指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期間，而非統包工程施工期間。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

⑸原告雖另主張勝勤公司自108年5月14日起即係改採將原告工地負責人胡政龍拉入通訊軟體群組，上傳每日交辦工作、施工相關準備與協調事項等資料、現場施工照片、圖說與調整、施工日誌等紀錄，可見原告已受勝勤公司指示，參與現場施作，且原告亦經常追問勝勤公司工程進度等狀況，固提出函文、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25-249頁、卷三第23-123頁），惟原告既已自承其係經由上開群組資料「參與現場施作」（見本院卷五第27頁），自難認屬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進場配合現場施工」。而原告以上開函文追問勝勤公司進度，亦不足認原告已獲通知進場施作系爭工程。況且，原告已自陳：110年4月27日、28日，B標大樓還在地下室開挖安全措施階段，連開挖都還沒開始。同年月30日至5月4日B標結構體始開挖，遑論得以施作空調工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頁、卷五第31頁），已如前所述。是以原告指稱其受原告指示「參與現場施作」等情，並不足認為「實際進場施工」，而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⒊綜上，系爭契約第3條、第5條、第6條已清楚約定系爭工程為統包工程，契約總價1億1500萬元已包含系爭工程之直接、間接費用，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被告再為議價。原告雖主張上開契約總價僅限於契約原定竣工期限即110年4月30日以內，而原告於竣工期限以外即110年4月30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止之管理費，為原告「額外」所負擔之系爭工程管理費用，勝勤公司應再為給付，惟依上所述，系爭契約是否已經約定系爭工程之竣工期限為110年4月30日，已非無疑，況且，亦難認原告於110年4月30日以前，即有必要且已實際指派施作系爭工程相關人員長駐工地。從而，兩造所約定之系爭契約總價1億1500萬元既然已經包含原告所指稱之管理費用，且不足認原告於110年4月30日前即已派員進場實際施作系爭工程並因此負擔、支付管理費用，是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30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支付上開人員薪資計540萬6755元，為其「額外」所負擔之管理費用，不在系爭契約原本約定之總價1億1500萬元之內，勝勤公司應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再為給付，難認有據。　

㈣原告並主張：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編號66冷凍空調設備，以預定完工日之110年為基數100指數，呈現自系爭契約簽約之108年4月起至驗收之112年6月間指數變化，加總計算為702萬8320元，而本件有情事變更及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依系爭契約、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勝勤公司應給付物調款702萬8320元，查：　

⒈系爭契約第3條、第5條、第6條已清楚約定系爭工程為統包工程，契約總價1億1500萬元已包含系爭工程之直接、間接費用，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被告再為議價，已如前所述。又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情事變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是工程契約之當事人雖於簽訂契約時約明於施工期間內遇有物價波動時，不得要求調整工程款、補貼等，惟若物價波動超出合理範圍，而為當事人不可預測之風險，仍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再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2年6月10日工程企字第10200205370號函文載明：「...訂約機關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致生變更需求、變更設計、變更工地條件，而需展延工期者，請考量給予廠商合理工期，及展延工期期間內所衍生之合理費用（如管理費、物價調整款），避免因契約工期展延之變更程序欠妥適或遲未完成，致生履約爭議」。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契約關於總價約定係於原定工期內之承諾，泛亞公司、勝勤公司二度與都發局變更契約、展延工期，展延工期後，系爭契約並未將包含期限在內之所有約定一併變更、展延，系爭契約關於除總價以外原告不得再請求給付款項之承諾自亦於原定竣工期限之翌日即失效，原告自得請求勝勤公司給付物調款等語。惟依前所述，原告主張兩造已於系爭契約約定竣工日期為110年4月30日，是否可採，已非無疑，是原告據此主張系爭契約關於原告不得要求勝勤公司另行議價之約定，於110年4月30日之翌日亦隨之失效，即乏所據，況且，綜觀系爭契約，亦無工期展延則不得另行議價之約定亦隨之當然失效之情。準此，系爭契約之上開不得再為議價約定，對原告自仍有拘束力，原告主張其得請求勝勤公司再為給付物調款，難認有據。

⒊原告雖以上開情事變更原則、公共工程委員會函文為據，主張：泛亞公司、勝勤公司均因本件工程變更追加、展期，而另外獲得物調款之補償，原告亦配合工程之變更、追加，就締約時不可預見之延宕、變更追加等情事變更，勝勤公司所取得之物調款包含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原告亦因此有不可預期之額外開銷，自得請求給付物調款等語。查：

⑴泛亞公司將業主為都發局之統包工程其中機電工程交由勝勤公司施作，勝勤公司將其所承攬之機電工程其中空調工程即系爭工程交由原告施作，已如前所述。統包工程、機電工程與系爭工程之契約當事人既然均不相同，基於當事人合意所達成之契約權利、義務自亦屬不同。從而，原告所舉都發局113年6月28日北市都工字第11330385431號函雖然記載：「...說明：......另本局皆依『台北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數調整計算規定』辦理，並於每期估驗計價核算物價指數調整金額予統包廠商。...」（見本院卷一第265-267頁），然此屬都發局與統包廠商泛亞公司間之契約關係，尚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⑵而原告指稱泛亞公司自都發局取得物調款、勝勤公司自泛亞公司取得物調款，而勝勤公司得據以取得物調款之機電工程，包含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　惟泛亞公司113年8月16日亞發總建字第1130005842號函記載：「...說明：...本公司前與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協商合議，撥付勝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幣6000萬元，其中物價調整補貼金額為5800萬元整，延長履約期限之工程管理補貼費為200萬元整。上揭物價調整費及延長履約期限之工程管理費屬雙方合意補貼款，非依物價指數調整計算方式。...」（見本院卷二第45頁），泛亞公司於系爭仲裁程序並指稱，其係於全案工程完工後，考量勝勤公司積極派員趕工，最後如期完工，因此在契約範圍以外，經由雙方討論、協商並取整數，泛亞公司同意額外以補貼款名義撥付激勵性獎金6000萬元，為契約總價5億5230萬元之百分之10.86%（見本院卷六第86頁），是以勝勤公司雖自泛亞公司取得補助款，然不足認其性質為物調款，從而原告主張勝勤公司自泛亞公司取得之款項包含系爭工程之物調款，即非有據。　

⑶再原告雖以「機電設備類66冷凍空調設備物價指數」為據，計算得出系爭工程按照物價指數增減調整金額為702萬8320元（見本院卷三、卷五第61-618頁），惟兩造既然已於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將來無論工料漲價或稅則更改，匯率變動或法令變更，乙方（即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即勝勤公司）另行議價，...」（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可見因物價波動所造成之工料漲價，本就為兩造於締約時所得預見，方於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勝勤公司另行議價。而原告所舉證據尚不足證明物價波動已超過「合理」範圍，為兩造於簽訂系爭契約時所不可預測之風險。準此，工料漲價既然本就屬兩造於系爭契約時所得預期，而於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原告不得就工料漲價與勝勤公司再為議價，原告復並未能舉證其所指稱之自108年12月15日起111年8月15日止之系爭工程估驗期間（見本院卷五第91頁），工料物價波動有何超過「合理」範圍之情，原告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勝勤公司應再給付物調款，即非可取。

㈤準此，原告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勝勤公司給付管理費540萬6755元、物調款702萬8320元，共計1243萬5075元，均為無理由。

綜上，兩造間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施作系爭工程，系爭工程為統包工程，總價1億1500萬元，包含系爭工程之直接、間接費用，原告不得以工料漲價等任何理由要求勝勤公司再為議價。原告雖以工期展延等事由為據，主張勝勤公司應依系爭契約約定、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再給付管理費540萬6755元、物調款702萬8320元，然上開管理費已經包含於系爭契約總價，且系爭契約既已約定原告不得以工料漲價為由再要求議價，原告復未舉證物價波動、工料漲價已超過「合理」範圍，已達於兩造簽訂系爭契約時所不可預測之風險，原告請求勝勤公司給付物調款亦屬無據。是以，本件原告請求勝勤公司給付管理費540萬6755元、物調款702萬8320元，共計1243萬5075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與聲請調查證據，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